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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以下簡稱 ETF），是一種在證券交易所
交易，提供投資人參與指數表現的指數基金，我國自 92年 6月第一檔台灣卓越 50ETF
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以來，經多年努力發展，目前已有權值股票 ETF、產業股
票 ETF及債券 ETF等共 25檔 ETF 商品；金管會持續擴大 ETF市場規模及多元產品種
類，近來開放期貨 ETF、槓桿型及反向型 ETF等商品，提供投資人多元化金融投資工
具。為便於外界瞭解近來開放 ETF 新商品資訊，本期月刊特以「期貨 ETF、槓桿型及
反向型 ETF新商品介紹」為主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陳稽核良岳、陳研究員其財及證交所林專員昱廷分別撰寫「開

放期信事業募集發行期貨 ETF」、「開放投信事業募集槓桿型及反向型 ETF」及「期貨
ETF於臺灣上市之緣起及相關規劃」三篇專題。在開放期信事業募集發行期貨 ETF方
面，陳稽核從期貨 ETF法制架構面，闡述在現有期貨信託基金法制架構中，於管理辦
法及公開說明書準則增訂期貨信託事業得募集發行期貨 ETF之法源依據及其相關配套
規範，另就期貨 ETF於證券交易市場上市交易，配合開放期貨 ETF得為發行人發行認
購 (售 )權證之連結標的範圍及融資融券之標的。在開放投信事業募集槓桿型及反向型
ETF方面，陳研究員提出槓桿型 ETF及反向型 ETF之基本架構及特性，說明修正「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應行注意事項」等相關法制作業，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與

投信投顧公會配合投信事業募集發行槓桿型 ETF及反向型 ETF上市交易，配合修正相
關市場規章及公會會員自律規範。另外，證交所林專員昱廷則從證交所的角度，詳述商

品期貨 ETF在我國有不同領域層面的發展及近年新興的投資管道，並對我國刻正面對
全球化挑戰，宜以目前國際上發展趨勢為鑑，未來對於投資人教育宣導，以及參與機構

之配套措施皆須完善控管。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訂定公司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開放國際證券業務分公

司 (OSU)辦理業務之商品範圍、修正國人投資個別境外基金之金額比率及境外基金投
資我國證券市場比率、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

相關條文、放寬期貨經理事業實收資本額或他業兼營依規定須指撥營運資金達新臺幣

三億元者，接受全權委託期貨交易資金之總金額不受不得超過其淨值 10倍之限制、修
正非專業投資人從事受託投資、受託買賣或為投資型保單之標的之境外結構型商品，其

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及商品發行評等，發布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不得低於主管機關所定之一定比率之令，核釋國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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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業務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其他金融機構及

增加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之業務範圍等共 10項等。


